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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內幕消息 

 
部分董事及中高級管理人員自願購買本公司股票 

 

本公告乃由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 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本公司僅此宣布，基於對本集團未來戰略規劃及發展前景的信心，自本公告日期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部分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部分附屬公司之董事

及中高級管理人員將以自有資金合共不低於 10,000 萬港元（受限於彼等買賣及持有股份的合

規限制或其他個人原因）自願從二級市場買入本公司股份（「本次購買」）。此外，本公司

亦鼓勵本集團其他員工購買本公司股份。 

本次購買不設置價格區間。本次購買人員需同時遵守有關法律法規及本公司對於股份買賣的

相關適用規定。本次購買人員自願承諾，彼等所買入本公司股份自買入之日起一年之內不對

外轉讓，惟依據適用法律法規之要求或維持本公司最低公眾持股量而作出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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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購買將受限於本次購買人員買賣及持有股份的合規限制或其他個人原因，具有不確定

性。謹請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奚國華 
 

 

 

香港，2024年2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行董事為奚國華先生（董事長）、劉正均先生及王國權先生；  本公司

非執行董事為于洋女士、張麟先生、李艺女士、岳學鯤先生、楊小平先生、穆國新先生及李子民

先生；及本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蕭偉強先生、徐金梧博士、梁定邦先生、科爾先生及田川利一

先生。 
 


